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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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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的《山西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实施细则》（晋安发〔2025〕2号）中负有行业领域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要依法指导、检查和督促企事业单位加强安全防范的工作要求，结合中共大同市委和大同市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的实施办法》（同发〔2022〕8号）中赋予商务局对于商贸、流通企业的指导督促职责。市商务局为进一步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依法开展安全督导工作，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做到督促指导的制度化、有序化和规范化，确保我市商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做到有备无患。
二、工作目标
市商务局依照山西省商务厅和市安委办工作要求，对全市商务领域各类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行业开展安全督导和帮扶。各县（区）商务主管部门要对辖区内重点商贸经营单位做到安全生产督导年度全覆盖，及时更新底数情况，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餐饮燃气、“占堵生命通道”、封闭安全出口、违规动火作业等突出问题的督促指导，确保2026年全市商务领域安全生产无事故。
三、督导职责
（一）市商务局商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帮扶指导组：负责对督导范围内的县级商务部门和属地商务领域经营单位开展安全生产指导帮扶工作，本年度完成职责范围内所有县（区）的全覆盖。根据局安全生产工作安排，不定期对督导范围内的县区进行安全督导。
（二）市商务局各科室和局属各单位：要将安全生产工作与业务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在实地调研和业务指导中开展安全督导工作；对已掌握投入使用的行业主体，要督促其向消防和住建部门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三）各县（区）商务主管部门：要在属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依法做好商务系统安全生产督导工作，特别是在重点时段、重大节假日期间加强安全督导工作。
四、督导范围和内容
（一）各县（区）商务主管部门
1、全年是否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及传达安全生产会议精神；
2、是否在元旦、春节、两会、五一、中秋、国庆等重要时间节点前，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制定相关的工作方案；
3、是否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安排专人负责安全生产工作；
4、是否制定年度督导计划，明确督导内容与分工；
5、是否建立隐患台账。落实检查人员、检查时间、检查对象、存在隐患、整改情况等信息的登记；
6、是否深入推进商贸领域重点场所打通消防“生命通道”工作；
7、行业底数摸排情况及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
8、本年度安全生产重点任务落实情况是否到位。
（二）商务领域各经营单位
参照《商务系统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事项清单》和《大同市商务局关于做好2026年全市商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中第三部分中明确的指导督导内容，对大型商业综合体内商贸经营主体、旧货市场、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成品油流通、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餐饮领域、住宿领域、展览领域和对外投资合作和对外援助执行领域等经营单位开展督促指导。
五、开展方式
市商务局本年度督导工作要采取对全市商务领域经营单位抽样督导和联合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县（区）商务部门要采取部门督导和联合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同时督促商务领域各经营单位采取自查的方式开展。督导中要留痕，记录好督导情况；督导结束后及时将督导信息填写至本年度《商贸行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台账》。对于发现的安全风险隐患，属于商务部门职责的问题，要督促企业立行立改，实行销号管理。不属于商务部门职责或多次督促仍不整改的问题，要及时移交有关安全监管、执法部门，实现风险隐患的闭环管理。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意识，明确目标。2026年，全市商务系统安全生产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各级领导重要批示指示要求，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轻车简从，廉洁自律，做好督导范围内的安全督导工作，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规范行为，履职尽责。督导中要规范督导行为，尽量不影响经营单位的正常营业，以“严细实”的作风和对隐患问题“零容忍”的态度，认真履行职责，对发现的隐患和问题，及时要求县（区）商务主管部门督促其进行整改，整改不到位或涉及监管部门职责的要移交属地相关部门，形成工作的闭环。工作开展后，要及时将相关记录表和照片交到局市场秩序科进行备案。
（三）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坚持督导和宣传同落实的原则，在督导时发放安全宣传资料，指导企业贯彻执行安全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管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